






【鹽水都市計畫】公告徵求意見人民或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

編

號 

陳情人

及位置 
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

1 王○揚 

 

鹽水段 

1627-19

、1627-30

地號 

1.臺南市鹽水區鹽水段

1627-19、1627-30 兩筆

土地被編定為都市計

劃道路用地已超過 40

多年，違反程序正義。 

2.座落在臺南市新營區

嘉芳里大型轉運中心

大致完成。依本人向臺

南市政府工務局興建

工程科洽詢，貴科證

稱：短期內應未拓寬計

畫。現在內政部營建署

中部辦公室都市計劃

審議科正審理公共設

施 用 地 專 案 通 盤 檢

討，可否讓綁死 40 多

年不合理，沒有正義的

私人土地活化。 

3.經行政院105年 11月 8

日 院 建 移 字 第

1050096284 號移文有

關單位辦理，但臺南市

政府工務局、都市發展

局全在打太極，未正視

違反公理正義 40 多年

還要綁死，真是天大諷

刺與笑話。 

4.被編定道路 40 多年超

過法定年限，主辦人員

推託綁死小老百姓權

益，難道台灣公務人員

會這麼沒有擔當嗎？ 

5.請市長、議員正視此問

題，依法解決。 

座落臺南市鹽水區鹽水

段 1627-19、1627-30 兩

筆土地被編定為都市計

劃道路用地已超過 40 多

年，如果不需使用，請能

變更為自宅區以利使用。 

未便採納。 

理由： 

1.陳情土地位於 30 公尺

計畫道路。 

2. 考 量道 路系 統完 整

性，仍予維持計畫道

路，並轉請工務局視財

源情形辦理取得。 

2 李○俞、

李○宏、

李○玲、

李○娟 

 

後厝段 

260、235

地號 

1.本人李○俞等 4人之土

地臺南市鹽水區後厝

段260及 235地號於民

國 45 年都市計畫編定

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經

劃定後歷六十年迄今

未徵收使用（如分區使

用證明附件一、二），

依都市計畫法規定，顯

依102-05-09監察院糾正

內政部、各級都市計畫權

責機關，任令部分都市計

畫公共設施保留地，長達

3、40 年迄未取得，已嚴

重傷害憲法保障的人民

生存與財產權，內政部及

各級地方政府有嚴重怠

失之責；是以懇請政府允

酌予採納。 

(公展變更案第 3-1 案) 

理由： 

1.陳情土地位於公園用

地(公 7)。 

2.考量公 7 與公 1、公

14、公 18、公 19 服務

圈範圍重疊，予以檢討

解編並納入跨區重劃整



【鹽水都市計畫】公告徵求意見人民或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

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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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都市計畫編定公共

設施保留用地，最長應

於 25 年內完成，若該

土地仍有需做公園設

施則應盡快編列預算

盡速徵收；而既然已逾

25 年仍未取得開發之

公共設施用地，理應限

期檢討，對不必要的部

分應儘速解編，更甚如

逾三、四十年仍不取得

使用，表示已無公共設

施保留地之必要應盡

速歸還於人民，若實需

保留亦應及早開發並

徵收，若不盡速處理已

嚴重傷害憲法保障人

民 之 生 存 權 與 財 產

權，況且我們土地鹽水

區後厝段260及 235地

號已逾一甲子是否更

應該及早徵收，不應以

無預算辦理徵收補償

來回覆，有損地主及百

姓之全力，如無法解編

應盡快還地主之公道。 

1. 由於目前基於少子化

問題，鹽水區之人口數

亦逐年減少，面對過去

已編入的公設保留

地，對應減少中的人

口，實有「超編」疑慮；

且該公園預定地【公

七】又與目前之「月津

港清水公園」距離不到

300 公尺、離「鹽水國

小」亦僅 300 公尺以

內，實可廢除該公共設

施保留用地，以促社師

發展。 

2. 依 102-05-09 監察院

糾正內政部、各級都市

計畫權責機關，任令部

諾確切日期徵收或解編

歸還於民，勿再拖延。 

體開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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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

保留地，長達 3、40

年迄未取得，已嚴重傷

害憲法保障的人民生

存與財產權，內政部及

各級地方政府有嚴重

怠失之責；是以懇請政

府允諾確切日期徵收

或解編歸還於民，勿再

拖延。 

3 王○男 

 

仁愛段 

160 、

165-1 地

號 

本人所有之土地前面臨

的鹽水區治水路 268 巷已

通行數十年，為早期營區

與 農民 進出 的主 要 道

路，但鹽水都市計畫規劃

卻劃設直接穿越本人土

地，造成本人土地使用困

難，連同東側親人的土地

都分割破碎無法，該計畫

道路應順現有道路路型

均等拓寬，對兩側土地所

有權人才是公平對待，也

避免造成民眾土地利用

困難的問題。 

計畫道路調整至仁愛段

160 地號再均等拓寬，既

公平也避免大量分割民

地造成無法利用的困擾。 

酌予採納。 

(公展變更案第 6案) 

理由： 

1.鄰近已有現有巷道可

供通行，配合現有巷道

調整計畫道路。 

2.為避免影響現有巷道

北側住宅區權益，以現

有巷道北側範圍往南劃

設 8 公尺計畫道路。 

3.涉及道路用地變更為

住宅區部分，以調降容

積率辦理回饋。 

4.為免爭議，辦理變更範

圍及其兩側地主意願調

查，俾供後續審議參

考。 

 


